
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28 日教育部台(91)社(三)字第

91156118 號令訂定，自民國 91 年 10 月 28 日起生效。 

 

壹、總則 

一、 本基準依圖書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公共圖書館之分類如下： 

(一)公立公共圖書館 

１國立圖書館。 

２直轄市立圖書館。 

３縣(市)立圖書館及縣(市)文化局(中心)圖書館(以下簡稱縣市圖書

館)。 

４鄉(鎮、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鄉鎮圖書館)。 

(二)私立公共圖書館指由個人、法人或團體設立，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

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之圖書館。 

三、公共圖書館主要服務對象為所屬行政轄區內之居民，以人口總數為訂定員額

編制、館藏量及建築面積等之主要基準。 

貳、設立 

四、公共圖書館之設立應配合地方特性與需要，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料及地

方文獻，謀求普遍利用，提供圖書資訊、推展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 

前項設立依本法第四條及社會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之。 

參、組織人員 

五、公立公共圖書館依人口總數配置適當之人力，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國立圖書館：應斟酌館舍面積、館藏量、流通量、分館數及業務繁簡定

之。 

(二)直轄市立圖書館：每人口總數五千人，置專任人員一人。 

(三)縣市圖書館：人口總數未達五十萬人者，置專任人員十五人；人口總數



在五十萬人以上未達一百萬人者，置專任人員二十人；人口總數在一

百萬人以上者，專任人員以不低於二十五人為原則。 

(四)鄉鎮圖書館：人口總數未達十五萬人者，置管理員一人、幹事一人；人

口總數在十五萬人以上未達三十萬人者，置管理員一人、幹事一人、

書記一人；人口總數在三十萬人以上者，置管理員一人、幹事一人、

書記二人。 

六、公共圖書館得視需要設立分館、民眾閱覽室、圖書巡迴車或巡迴站，其人員

與業務受總館之監督與管理。 

七、公共圖書館視其規模及業務需要得分組(室、課)辦理本法第九條規定之業務。 

八、公共圖書館得設圖書館事業諮詢委員會，遴聘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學者專家

及地方熱心文教事業人士組織之，就有關圖書館業務興革事項提供意見。 

九、公共圖書館應詳訂館內辦事細則及作業手冊。 

十、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依其工作性質得分下列三類： 

(一)專業人員：具有下列條件之一，並擔任本法第九條所列業務者屬之： 

１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圖書資訊管理類科及格；或相當高

等考試暨普通考試之圖書資訊管理類科特考及格，並取得任用資格者。 

２國內外大學校院圖書資訊學系本科系、所或相關學系、所畢業者。 

３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曾修習經圖書館各級主管機關核准或委託之圖書

館、大學校院、圖書館專業團體辦理之圖書資訊學科目課程二十學分

或三百二十小時以上者。 

４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有圖書館專門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者，或三年以

上圖書館專業工作經驗者。 

(二)行政人員：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並擔任圖書館一般行政業務者或協助專

業人員處理業務者屬之。 

(三)技術人員：具圖書館電腦、資訊、視聽、裝裱、工程、空調及機具操作

維修等專長，依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任用並擔任圖書館技術工作者屬之。 

十一、公共圖書館專業人員以不少於全館總員額三分之一為原則。館長、主任或

管理員之進用依圖書館專業人員認定事項辦理，其所屬業務主管應為專業

人員，並具二年以上圖書館實際工作經驗。 

十二、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六小時以上之專業訓練。 



十三、公共圖書館之經費除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外，圖書資料購置費不

得低於該館全年預算經常支出總額百分之十五。 

肆、館藏發展 

十四、公共圖書館館藏之徵集與選擇，應符合圖書館設置之目的，並依據當地社

區環境特性、一般民眾教育程度、職業狀況等，訂定書面之館藏發展計畫，

力求館藏均衡發展。 

十五、公共圖書館館藏包括一般圖書、參考工具書、政府出版品、地方文獻、期

刊、報紙、視障資料、視聽資料、微縮資料及電子資源等。 

十六、公立公共圖書館館藏量以人口總數每人一冊(件)為發展目標；其基本藏量

及年增加量如下： 

(一)國立圖書館：總館至少應有五十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一萬冊

(件)；分館至少應有圖書十五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五千冊(件)。 

(二)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至少應有五十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七千冊

(件)；分館至少應有圖書三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三千冊(件)。 

(三)縣市圖書館：人口總數未達五十萬人者，至少應有十五萬冊(件)，每

年至少增加五千冊(件)；人口總數在五十萬人以上未達一百萬人者，

至少應有二十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六千冊(件)；人口總數在一百

萬人以上者，至少應有二十五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七千冊(件)；

分館至少應有二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一千冊(件)。 

(四)鄉鎮圖書館：應有二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一千冊(件)。 

十七、國立圖書館及直轄市立圖書館應有期刊一千種以上、縣市圖書館應有期刊

三百種以上、鄉鎮圖書館應有期刊三十種以上，期刊內容具典藏價值者應

予裝訂保存。 

十八、公共圖書館應備有適量報紙，並選擇適當者予以裝訂保存。 

十九、公共圖書館館藏宜兼顧成人、青少年、兒童及特殊讀者之需要。 

二十、公立公共圖書館應定期辦理館藏清點及報廢，其每年報廢量逾館藏百分之

三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伍、館舍設備 

二十一、公立公共圖書館宜有完整及獨立服務空間，建於交通便利之地點，並預

留空地以備擴充、綠化與停車之需；其設計應符合國家標準並配合業務



需要及未來長期之發展。 

二十二、公立公共圖書館之館舍由圖書館館長、建築師、學者專家、專業館員及

相關機關人員等組成小組共同規劃之。 

二十三、公共圖書館館舍與設備應力求實用、美觀、防火、防水、耐震、通風、

防潮、防蟲、採光、隔音、安全之樓板載重量及符合人體環境工學等要

求，並應考慮特殊讀者之需要。 

二十四、公立公共圖書館基本館舍面積，得依人口總數與館藏數量多寡定之，其

計算基準如下： 

(一)國立圖書館：總館宜有二萬平方公尺，分館宜有三千平方公尺。 

(二)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宜有二萬平方公尺，分館宜有一千八百平方

公尺。 

(三)縣市圖書館：人口總數未達五十萬人者，宜有三千平方公尺；五十

萬以上未達一百萬人者，宜有四千平方公尺；一百萬人以上者，宜

有五千平方公尺。 

(四)鄉鎮圖書館：宜有七百平方公尺。 

二十五、公共圖書館得依讀者服務、行政業務處理及文教活動等功能配置館舍空

間。 

二十六、公共圖書館得依服務需要，備置一般家具、視聽器材及電腦等各項設備。 

陸、營運管理 

二十七、公共圖書館應考量各類讀者需要，提供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

利用教育及特殊讀者等服務。 

二十八、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除別有規定外，每週以不少於四十四小時為原則。 

週六、週日及夜間宜儘量開放。 

二十九、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料宜採開架式陳列為原則，便利讀者利用。 

三  十、公共圖書館館藏以免費外借為原則。 

三十一、公共圖書館應推廣館際合作，提供館際互借服務。 

三十二、公共圖書館應利用館藏資料及社會資源，經常舉辦各項推廣活動。 

三十三、公共圖書館應編製館藏目錄方便讀者檢索。 



三十四、公共圖書館設分館者，其圖書資料之徵集、登錄、分類及編目等業務得

由總館集中辦理。鄉鎮圖書館必要時得由縣市圖書館輔導辦理。 

三十五、公共圖書館應定期辦理館藏量、閱覽、流通、參考諮詢、資訊檢索及推

廣活動等各項統計，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工作報告。 

三十六、公共圖書館宜採自動化作業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三十七、公共圖書館應注重公共關係，結合社會資源，協助館務發展。 

三十八、公共圖書館應訂定民間捐助獎勵有關規定。 

三十九、公共圖書館除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接受定期業務評鑑外，應經常自我

評估並予改善。 

柒、附則 

四  十、本基準得作為公共圖書館輔導及評鑑之依據。 

 

刊載：《教育部公報》336 期(91.12.31)，頁 10-13。 

 


